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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出售所持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

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出售所持华龙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91）。目前公司持有华龙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龙证券”）40,865,707 股，占华龙证券总股本

的 1.86%。 

公司于 2015年 12月 31日与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

兴投资”）签署《咨询顾问合同》，聘用其为公司提供咨询顾问服务。东兴投资

将安排意向受让人与公司进行洽谈，并撮合意向受让人与公司以不低于华龙证券

评估价格的标准达成华龙证券 2400 万股股份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份”）的转让

交易，并督促受让人支付标的股份全部转让价款。若东兴投资未能撮合意向受让

人与公司达成标的股份的转让交易，则东兴证券承诺无条件以不低于华龙证券评

估价格的标准受让标的股份。咨询顾问费按意向受让人与公司达成的标的股份转

让的最终转让价款的 9%计收，在意向受让人向公司签订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法

律文件并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后 10个工作日内由公司一次性支付给东兴投资。 

公司于 2015年 12月 31日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业信托”）

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转让标的股份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600 万元，即每

股人民币 4 元。兴业信托已按合同约定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9600 万元支付到相

关账户，公司需在转让价款划付至收款账户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所有股权转让相



关手续办理。 

为确保与交易相关之支付能够按照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约定顺利进行，公司

以及兴业信托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广场支行

签署《交易资金监管协议》，委托其作为此次交易的监管银行监管相关交易资金。 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


